
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审判典型案例 

 

案例 1：践行和合共生理念 智慧破解中外股东治理公司僵局 

——唐某某诉戴某、第三人某餐饮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 

【案情简介】原告唐某某系中国籍，被告戴某系澳大利亚

联邦公民。2021 年，唐某某与戴某等人共同签订《股东协议》，

投资设立某餐饮公司，经营某 J 餐厅。2022 年 11 月，戴某

另行投资设立公司，该公司经营的某 B餐厅同样主营意大利

菜系，且在大众点评中多次出现某 B 餐厅为某 J 餐厅新店、

姐妹店的点评文字。唐某某认为，戴某该行为违反股东间的

忠实义务与竞业禁止约定，构成同业竞争，严重侵害某餐饮

公司及其作为股东的利益，要求戴某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调解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表面是损害股东利益

之争，实质是中外股东因文化背景、经营理念、工作方式存

在深刻差异而导致的经营分歧，进而引发公司治理僵局。对

此，法院积极寻求各方利益衡平点，引导双方当事人从对立

走向调解，拟定民事调解书时，充分预见执行风险，将股权

转让款的分期支付、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配合义务、违约责

任及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时的股权代持安排等商业磋商内容，

与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调解主文巧妙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平

衡和保障双方当事人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权益，形成灵活性

调解方案，最终，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实现共赢。 

【典型意义】不同国家与地区的股东因文化背景、经营理

念、工作方式等差异引发公司法治理僵局，实属难免。本案

将中国传统“和合”理念与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有



机融合，精准把脉矛盾根源，实质化解争议，为法院处理涉

外公司治理僵局、特别是涉及行政登记障碍的股东纠纷案件

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案件的成功化解，有力

传递了国内法治环境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强烈信号，

有助于增强外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发展的信心，是司法服务

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

生动实践。 

案例 2：识别区分多重法律关系 精准适用不同冲突规范 

——某进出口公司诉某贸易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原告系中国某进出口公司，被告系注册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某贸易公司。2013 年至 2018 年，某进出

口公司与某贸易公司签订多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某贸

易公司向某进出口公司采购服装。后因某贸易公司迟延支付

货款，造成某进出口公司汇率结算差额等损失。某贸易公司

于 2021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解散。2023 年双方签订补充

协议，确认某贸易公司违约，约定赔偿金数额，同时约定适

用中国法律。因某贸易公司未履行补充协议，故某进出口公

司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就被告主体资格问题。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4 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

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登记地法律。经查

明，某贸易公司登记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司法》第 2010

条 a 款规定：已解散的公司为了提起和抗辩针对它的诉讼、

清偿债务等目的（公司）仍然继续存在。故某贸易公司在解

散后仍应具有诉讼能力和进行特定民事活动的行为能力，其



作为本案被告主体适格。其次就合同争议问题。《涉外民事

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1 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

适用的法律。补充协议约定适用中国法律，但双方营业地均

位于 CISG 缔约国且未明确排除 CISG 的适用，故本案应当优

先适用 CISG，就 CISG 未规定事项按照当事人选择适用中国

法律。综上，法院依据补充协议约定和 CISG 规定，对某进

出口公司的相应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

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准据法确定是正确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的基础。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于不同法律问题和法律关系

规定不同的冲突规范，法院应当在准确定性和识别的基础上，

按照相应的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并查明外国法。本案中，

尽管当事人约定适用中国法律，但是法院针对不同的法律问

题进行了准确的定性和识别，对于主体资格和合同争议问题，

按照区分原则，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分别

适用相应的冲突规范。对于主体资格问题，法院确定外国法

人登记地法律为准据法，在查明该登记地法律对已解散公司

的规定后，认定外国法人具有诉讼能力，诉讼主体适格。对

于合同争议问题，法院按照国际条约优先原则，优先适用国

际条约，补充适用当事人约定法律。本案体现了法院在准据

法确定和外国法查明方面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为依法审理涉

外商事案件，保障中外当事人诉讼权利提供指引。 

案例 3：准确适用《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认定境外

证据效力 

——某投资公司与张某某、第三人某医药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 



【案情简介】原告系某投资公司、被告系张某某，第三人

某医药公司是一家旨在引入德国基因诊断技术、在中国设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包括张某某（持股 60%）、某投资公司等六

名股东。2019 年 11 月 4 日至 2023 年 2 月 11 日张某某出境

在德国。某医药公司收到张某某出资款后随即转出，某投资

公司认为张某某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请求判令张某某向某

医药公司缴付出资并赔偿利息损失。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认定出资是否到位，须审

查某医药公司收到出资款后随即转出是否属于抽逃出资，查

明某医药公司与德国某公司之间《排他性技术转让和服务框

架协议》履行情况。张某某向法院提交在德国形成的公文书，

并附有《附加证明书》。鉴于德国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

要求的公约》缔约国，法院依法认定上述公文书真实有效。

据此查明，张某某向某医药公司出资后，该公司将等额款项

转至监事账户，系为履行其与德国某公司之间的上述协议，

该行为与张某某出资无关，不构成抽逃出资。张某某已履行

出资义务，但逾期出资产生的利息赔偿属于法定责任，依法

判决张某某向某医药公司赔偿自应出资之日起至实际缴付

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一审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在我国生效，公约核心内容是缔约国之间相互

取消使领馆领事认证环节，公约将公文书出境前的两次领事

认证“合二为一”，简化为依托《附加证明书》的“一步式”

证明，实现公文书跨国流程程序简化。法院准确适用《取消

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对主管机关出具的《附加证



明书》予以认定，是在涉外司法领域正确履行国际公约的具

体表现，有效减轻当事人诉累，彰显公正高效的司法形象。 

案例 4：准确查明适用域外法认定境外公司董事代表权 

——王某诉顾某、樊某、施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案情简介】原告系王某，被告系顾某、樊某、施某。

2021 年，王某与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G公司及其历史

股东顾某、现任股东及董事樊某、施某签订《协议》，约定

由 G公司为王某代持某城公司的股权，并约定股权回购条款。

该协议由王某及顾某、樊某、施某分别签字，G 公司签字处

由樊某签署，未加盖 G公司公章。王某起诉要求顾某、樊某

和施某承担回购责任。顾某、樊某认为，依据 G公司登记地

法律，公司对外签约须加盖印章，仅董事签字无效，《协议》

应为无效。 

【裁判结果】法院审理认为，是否存在股权代持关系为本

案的先决问题，即需先行认定《协议》是否有效。本案系涉

外商事纠纷，樊某能否代表 G公司签字属公司行为能力范畴，

应适用 G 公司登记地即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为查明英属维

尔京群岛法律，双方当事人通过公开渠道查找英属维尔京群

岛公司法官方文本，并提交翻译件。双方对法律文本和翻译

内容予以确认，并对该法的具体适用发表了意见。根据《英

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法（2004）》第 103 条规定，公司董

事签署的合同不因未加盖公章而无效，《协议》应为有效。

但《协议》约定的回购条件并未触发，遂依法判决驳回王某

全部诉讼请求。王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典型意义】涉外纠纷法律适用及域外法查明，是妥善处

理涉外合同案件的基础。本案中，法院规范厘清涉外合同法

律适用流程及域外法查证流程。一是精准适用冲突规范。区

分合同效力与公司行为能力的法律识别路径，合同效力依法

适用合同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即合同签订地的中国法；董

事代表权限及签字效力，依法适用登记地法律。既维护司法

主权，又尊重国际商事主体组织法制度安排。二是畅通域外

法查明途径。法院依法履行查明职责，由双方当事人通过公

开渠道查找 G公司法官方文本，并提交翻译件，当庭确认文

本，确保查明过程公开透明，提升涉外审判效率。三是规范

域外法适用过程。法院在查明法律文本基础上，组织双方对

具体法律适用规则发表意见，妥善认定“主体签字免章”规

则，与国内“公章为要件”的制度相区分。对打造国际商事

纠纷解决优选地、强化涉外司法保障能力具有积极示范作用。 

案例 5：精准界定涉外合同性质 护航企业出海权益 

—某工业公司与某实业发展公司、徐某、陈某某、某医疗器械公

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原告系某工业公司、被告系某实业发展公司、

徐某、陈某某、某医疗器械公司。2020 年 5 月 1日，某工业

公司与某实业发展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某实业发展公司为

某工业公司在中国境内采购医用手套。后，某实业发展公司

与某医疗器械公司签订两份手套采购合同。某工业公司如约

向某实业发展公司支付货款。后因某医疗器械公司无法供货，

经协商，某实业发展公司向某工业公司退还相应款项，并就

退款事宜先后签订《退款协议书》《三方协议》。因对退款



金额及责任承担存在争议，某工业公司要求某实业发展公司

返还剩余货款、赔偿其因交易失败向融资方支付的各项费用

及利息损失等，并要求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某实业发展

公司提起反诉，主张其已超额退款，要求某工业公司返还不

当得利。 

【裁判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协议内容、交易惯例

及沟通记录，原被告间构成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而非原

告主张的委托代理关系。案涉《退款协议书》《三方协议》

合法有效，结合两份协议约定、双方确认的往来款项，最终

确认某实业发展公司退款金额确已超过约定退款金额，某工

业公司构成不当得利。依法判决某工业公司向某实业发展公

司返还多收款项及相应利息；驳回某工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

求；驳回某实业发展公司其余反诉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

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典型意义】法院在涉外商事审判中，应依法平等保护中

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法院透过协议形式，根据交易实质、过

往惯例及双方履约行为，准确识别并认定双方为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关系，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的边界，维护了交易性质的

确定性。审理过程中，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维护

契约精神，依法审查并确认当事人为解决争议而达成的系列

协议，依据协议确定退款金额。本案裁判彰显了司法对商事

主体和解安排及契约自由的尊重，有助于引导市场主体规范

订立和履行合同，倡导诚信履约的商事规则，为跨境贸易活

动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司法保障。 

 


